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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洛
杉
磯
加
州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博
士

。

現
任
團
立
政
治
大
學
研
究
發
展
處
研
發
長
、
國
家
發
展
研
究
所
講
座
教
授

。

曾
任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教
授
、
台
灣
社
會
研
究
季
刊
總
編
輯
、
行
政
院
國
家
科
學
委
員
會
人

文
處
社
會
學
/
傳
播
學
組
召
集
人

。

專
業
領
域
為
政
治
社
會
學
、
發
展
社
會
學
、
工
業
社
會
學
、
東
巨
研
究

。

著
作
有

《
誰
統
治
台
灣

.. 

轉
型
中
的
國
家
機
器
與
權
力
結
構
》
、

《
資
本
，
勞
工
，
與
國
家
機
器

》
等

中
、
英
文
著
作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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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方
面
是
經
濟
向
下
沉
淪
的

「
我
感
受
到
的
是
一
股
深
沉
的
不
安
，
」
王
振
寶
說
，

現
實
，
「
另
一
方
面
，
價
值
體
系
的
崩
渣
，
更
讓
人
感
到
憂
心

。

」
這
種
無
力
感
逐
步
蔓
延
，
甚
至
於

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

也
讓
不
少
知
識
分
子
灰
心
際
聲
，
「
痛
苦
到
一
個
程
度
，

」

王
振
寰
說
，
有
人
就
選
擇
「
算
了

。

」

王
振
寰
指
出
，
台

灣
的
問
題
是
還
沒
有
準
備
好
、
甚
至
股
是
根
本
不
敢
面
對
「
全
球
化
」
這
個

已
經
鋪
天
蓋
地
的
趨
勢
，
因
為
全
球
化
有
一
個
對
台
灣
來
說
，
特
別
困
難
的
命
題
，
就
是
中
國
大
陸
的

蠅
起
。

基
能
兩
岸
關
係
的
歷
史
情
結
，
台
灣
有
許
多
人
既
無
法
好
好
承
認
中
國
大
陸
已
經
具
有
世
界
級

影
響
力
的
事
實
，
更
難
以
像
新
加
坡
或
者
韓
國
，
一
方
面
以
參
與
中
國
大
陸
的
發
展
來
創
造
自
己
的
機

會
，
並
一
旦
著
力
於
自
己
的
利
基
產
業
，
以
避
免
與
中
國
大
陸
正
面
交
鋒
。

「
新
加
坡
就
是
以
非
常
前
瞻
且
勇
敢
的
態
度
來
面
對
國
家
發
展
的
新
挑
戰
，
」
王
振
寰
指
出
，

他
們
早
早
就
覺
察
到
中
國
大
陸
勢
必
要
起
來
，
而
且
會
從
大
量
釋
出
勞
動
力
的
產
業
著
手
，
新
加
坡
選

高
的
生
技
產
業
;
他
們
同
時
體
認
到
「
人
才
是
發
展
之
本
」
，
大
力
歡
迎
優
質
專
業
的

移
民
，

「
特
別
是
來
自
中
國
大
陸
的
人
才

。

」
韓
國
也
一
樣
，
「
中
文
成
為
顯
學
，
這
是
大
家
都
知
道

的
。

」台
灣
卻
不
是
如
此

。

面
對
產
業
外
移
、
尤
其
是
西
進
的
趨
勢
，
政
執
者
的
策
略
不
是
提
出
「
下
一



輪
台
灣
經
濟
發
展
的
願
里
去
，
讓
台
灣
跳
脫
成
本
競
爭
的
痛
苦
值
環
，
而
是
不
斷
用
包
括
減
稅
在
內
的

優
惠
政
策
企

留
住
那
些
早
該
走
的
產
業
，
「
這
根
本
是
經
濟
自
殺

。

」

王
振
寰
說
的
自
殺
有
兩
個
層
面
的
意
義
，
第
一
是
，
企
業
經
營
自
有
其
邏
輯
，
「
現
在
把
他
們
強

留
下
來
也
沒
有
多
大
的
意
義
，
要
走
的
，
終
有
一
天
還
是
要
走
，
因
為
他
們
沒
有
競
爭
力

。

」
其
次
，

政
府
一
再
用
租
稅
或
者
其
他
獎
投
措
施
鼓
勵
那
些
產
業
，
不
但
侵
蝕
國
家
財
政
，
也
造
成
租
稅
不
公

平
，
使
得
「
台
灣
貧
富
差
距
的
問
題
愈
來
愈
嚴
重

。

」

王
振
寶
說
，
台
灣
在
經
濟
上
的
困
境
讓
很
多
人
看
不
到
「
明
天
在
哪
裡
」
，
但
是
更
巨
大
的
徬

徨
是
「
連
昨
天
也
不
見
了

。

」
他
的

是
，
這
幾
年
，
台
灣
社
會

緒
、
記
憶
，
經
歷
了
嚴

學者論文 ﹒王振實

重
的
摧
殘
，
很
多
人
們
長
久
重
視
、
珍
惜
的
價
值
觀
，
賴
以
安
身
立
命
的
原
則
，
「
被
政
治
人
物
搞
得

一
塌
胡
塗
。
」
王
振
寰
特
別
痛
心
的
是
「
很
多
父
母
都
不
知
道
該
怎
麼
教
育
孩
子
才
對
了

。

」
在
只
有

「
大
破
」
卻
沒
有
「
大
立
」
情
況
下
，
「
台
灣
人
陷
入
了
無
盡
的
茫
然

。

」

在

明
上
山
，
王
振
寰
同
樣
看
到
了
這
樣
的
焦
慮
，
但
是
「
大
家
都
願
意
來
，
就
表
示
仍
然
有
所

期
待
，
」
於
是
，
他
有
了
一
個
想
法
，
或
許
在
三
二
二
之
後
，
很
多
事
情
底
定
了
，
大
家
可
以
再
次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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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
，
「
有
了
真
體
的
對
話
對
象
，
該
怎
麼
做
，
可
以
更
挑
明
地

。

L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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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
振
寰

一

、
前
去
口

台
灣
社
會
近
年
來
貧
富
差
距
愈
來
愈
嚴
重

，

這
個
現
象
的
出
現

，

是
戰
後
以
來
台
灣
所
從
未

見
。
過
去
台
灣
被
譽
為
發
展
中
國
家
的
典
範

'

是
因
為
在
高
度
經
濟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
，

能
兼
顧
到
所

得
的
平
均
。
然
而
現
今
這
樣
的
所
得
平
均
情
況
不
再

，

最
近
這
些
年
來
，

台
灣
不
只
經
濟
榮
景
不
再

成
長
緩
慢
，

而
且
貧
富
差
距
和
城
鄉
不
均
不
斷
拉
大

，

這
樣
的
現
象
持
續
下
去

，

實
令
人
擔
憂
台
灣

未
來
是
否
將
重
蹈
拉
丁
美
洲
國
家
的
覆
轍
?
本
文
的
目
的
在
討
論
造
成
這
樣
現
象
的
原
因

，

以
及
政

府
與
民
間
可
能
的
作
法

，

來
面
對
台
灣
社
會
現
今
最
為
嚴
峻
的
挑
戰
。

二
、
嚴
重
的
所
得
不
均

根
據
行
政
院
主
計
處
所
公
布
的
家
庭
收
支
調
查
結
果

，

台
灣
的
家
戶
所
得
與
個
人
所
得
差
距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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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
年
擴
大
的
趨
勢
。
前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高
所
得
家
庭
與
最
低
所
得
家
庭
的
平
均
年
收
入
差
距

，

從
一

九
八
0
年
的
四

﹒

二
一
倍
，

一
路
拉
大
到
二

O
O

一
年
最
高
的
六

﹒

三
九
倍
。
而
根
據
二
O
O
六
年

的
資
料
，

我
國
戶
數
五
等
分
位
組
之
所
得
差
距
已
稍
降
為
六

.

。
一
倍
，

但
仍
較
過
去
一
九
九
0
年

代
時
嚴
重
。
中
央
研
究
院
朱
敬
一
院
士
依
財
政
部
的
綜
合
所
得
稅
資
料
統
計

，

若
把
全
國
分
為
二
十

等
分
，

金
字
塔
頂
端
五
%
的
所
得

，

與
最
底
端
五
%
的
所
得
相
比

，

這
項
差
距
在
一
九
九
八
年
為
三

十
二

倍
，

到
了

二
O
O
三
年
增
加
到
五
十

一
倍
，

更
顯
示
台
灣
貧
富
不
均
的
情
況
日
益
嚴
重
。

比
較
嚴
重
的
是
，

高
所
得
者
的
收
入
仍
逐
年
增
加

，

但
低
所
得
者
卻
收
入
下
降
。
以
經
濟
衰
退

最
嚴
重
的
二
O
O

一
年
為
例
，

最
後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低
所
得
家
庭

，

其
平
均
年
收
入
比
二

O
O
0

年

下
降
達

-
0

.

七
%
，

但
是
在
前
百
分
之
二
十
的
高
所
得
家
庭

，

其
平
均
年
收
入
卻
比
前
一
年
還
上

升
了
二

﹒

一
%
。
甚
且
從
二

O
O
0

年
之
後
，

最
低
所
得
群
組
在
近
七
年
中

，

有
三
年
入
不
敷
出

，

另
四
年
雖
有
儲
蓄

，

亦
微
乎
其
微

，
二
O
O
六
年
每
戶
儲
蓄
僅
一
百
八
十
三
元
，

生
活
困
境
可
見
一

斑
。
而
最
高
所
得
組
七
年
來
每
戶
每
年
儲
蓄
都
維
持
在
六
十
萬
元
以
上
。
由
於
高
低
所
得
組
每
年
產
生

的
儲
蓄
，

差
距
過
於
懸
殊
，

窮
人
更
窮
，

富
人
更
富
，

已
造
成
未
來
貧
富
差
距
更
為
惡
化
的
基
因
。

三
、
為
何
不
均
的
差
距
拉
大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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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
成
台
灣
貧
富
差
距
拉
大
的
原
因

，

有
來
自
有
外
部
和
內
部
的
因
素
。
外
部
因
素
主
要
來
自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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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
化
和
中
國
蠅
起

，

台
灣
產
業
大
量
外
移

，

造
成
失
業
人
數
激
增
;

而
內
部
因
素
則
是
一
方
面
來
自

台
灣
未
能
善
用
中
國
幅
起
之
趨
勢

，

而
無
適
當
調
整
產
業
結
構

;

另
方
面
則
來
自
不
公
平
的
稅
制

，

造
成
富
人
享
有
大
量
免
稅

，

卻
由
大
量
的
薪
資
中
產
階
級
負
擔
全
部
的
社
會
責
任
。

在
外
部
的
挑
戰
上

，

全
球
化
的
進
程
已
經
改
變
了
世
界

，

人
力
、

資
金
和
產
業
在
全
球
流
動

，

當
今
具
有
高
度
競
爭
力
的
國
家
大
多
能
善
用
全
球
化
趨
勢

，

吸
引
全
球
人
力

、

資
金
和
產
業

;

而
無

法
善
用
此
一
趨
勢
的
國
家

，

就
面
臨
困
境
而
難
與
其
他
國
家
競
爭
。
台
灣
在
一
九
九

0
年
代
之
後
，

由
於
中
國
的
掘
起
，

大
量
產
業
外
移

，

造
成
國
內
失
業
率
節
節
升
高
。
在
面
對
這
波
的
轉
型

，

政
府

的
長
期
作
法

，

是
欲
圖
強
化
知
識
經
濟
的
基
礎
建
設

，

以
提
升
產
業
知
識
和
技
術
能
力

，

來
面
對
新

的
挑
戰
。
這
樣
的
作
法
有
其
必
要

，

因
為
只
有
透
過
科
技
和
技
術
的
進
步

，

才
能
使
得
台
灣
與
中

國

或
是
現
今
的
東
南
亞
國
家
競
爭
。
但
是
從
勞
力
密
集
產
業
結
構
轉
型
到
知
識
密
集
的
產
業
結
構
需
要

時
間
，

短
期
之
內
，

由
於
轉
型
和
產
業
外
移
已
經
造
成
了
大
量
的
失
業
潮
。
雖
然
政
府
以
較
多
的
福

利
預
算
來
救
濟
失
業
人
潮

，

但
這
種
救
濟
的
作
為
仍
屬
救
急
措
施

，

而
無
法
解
決
長
期
失
業
問
題
。

最
正
面
的
作
法
應
該
是
需

要
積
極
面
對
中

國
的
蠅
起
，

而
善
用
中
國
甚
至
全
球
的
人
力
和
資
金
。

在
內
部
的
因
素
上

，

面
對
著
全
球
化
的
挑
戰

，

政
府
似
乎
只
聽
到
資
本
的
聲
音

，

而
忽
視
絕
大

部
分
受
薪
階
級
在
生
活
上
的
苦
處
。
在
這
波
全
球
化
過
程
中

，

不
可
避
免
的
是

，

那
些
以
人
力
低
廉

和
高
污
染
的
產
業

，

必
定
會
因
為
台
灣
的
薪
資
高
漲
和
防
治
污
染
成
本
的
增
加
而
必
須
外
移
。
然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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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因
為
廠
商
的
大
量
外
移
和
失
業
人
數
的
激
增

，

而
失
去
了
施
政
焦
點

，

一
方
面
鼓
勵
台
商
回
台
投

資
，

另
方
面
以
各
種
稅
制
優
惠
的
方
式

，

欲
圖
來
留
住
企
圖
外
流
的
資
金
。
資
本
家
也
利
用
這
樣
的

機
會
，
要
求
各
項
優
惠
和
免
稅
措
施
。
然
該
走
的
仍
是
會
走

，

失
去
的
卻
是
稅
制
的
公
平
和
一
般
受

薪
階
級
在
全
國
稅
收
比
例
的
增
加
。

學者論文﹒ 王握實

在
稅
制
不
公
的
議
題
上

，

國
內
已
有
很
多
研
究
指
出
了
台
灣
的
稅
制
是
富
人
的
天
堂

，

在
綜
合

所
得
稅
中
，
勞
動

所
得
稅
占
七
十
五

%
'

資
本
所
得
稅
僅
古

二
十
五
%
。
另
外

，
土
增
稅
率
減
徵
、

高
科
技
產
業
員
工
的
分
紅
等

，
都
產
生
極
大
的
不
公
平
;

而
最
近
政
府
所
謂
的

「
一
週
一
利
多
」
，

竟
也
包
含
調
降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
、

土
增
稅
、

遺
產
稅
與
股
利
所
得
免
稅
等
優
惠
高
所
得
者
的
政
策

等
。
這
些
利
多
政
策
實
際
上
在
為
高
多
得
者
創
造
更
多
的

「
利
多
」
，

對
於
縮
小
貧
富
差
距
只
有
反

效
果
。
例
如
台
灣
前
五
分
之
一
富
有
家
庭
所
繳
所
得
稅

「
有
效
稅
率
」
只
有
十
一
%
而
已

，

遠
低
於

皂
白
國
家
平
均
的
二
十

八
%
。
我
們
的
政
府
已
經
成
為
資
本
的
俘
虜
。

創
造
均
富
最
好
的
作
法

，

是
維
持
高
度
的
經
濟
成
長
和
讓
成
果
能
夠
共
享
。
台
灣
從

二
O
O

0
年
以
來
，

經
濟
成
長
率

平
均
只
有
三
﹒

八
%
'

低
於
亞
洲
其
他
三
小
龍
五
%

;
而
全
體
家
庭
平
均

每
戶
可
支
配
所
得
平
均
每
年
成
長
僅

0
.

四
%
'

與
前
七
年
每
年
成
長
四

﹒

八
%
相
差
極
大
。
由
於

政
治
上
的
因
素

，
台

灣
並
沒
有
真
正
利
用
中
國
的
經
濟
成
長

，

來
嘉
惠
自
己
經
濟
的
實
力
。
相
對
於

南
韓
在
一
九
九

八
年
的
金
融
風
暴
之
後
的
開
放
和
利
用

中
圈
，
在
短
短
幾
年
內

經
濟
實
力
已
經
超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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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灣
，
而
國
民
所
得
在
今
年
將
突
破
兩
萬
美
元
。
南
韓
的
中
國
熱
，
可
見
於
其
大
企
業
用
人
，
應
徵

者
必
須
能
使
用
中
文
，
以
便
外
派
和
與
中
國
做
生
意

.• 

而
大
學
內
不
只
中
文
相
關
課
程
成
為
熱
門
選

擇
，
各
大
學
也
積
極
招
收
中
國
學
生
，
一
方
面
增
加
財
源
，
另
方
面
也
積
極
透
過
留
學
生
與
中
國
建

立
未
來
可
資
利
用
的
關
係
。
台
灣
有
文
化
上
的
優
勢
，
但
卻
要
自
外
於
這
樣
的
世
界
趨
勢
，
致
使
自

己
陷
於
經
濟
上
的
困
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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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政
府
阻

民
間
應
有

新
的

作
為

貧
富
不
均
的
拉
大
，
有
錢
人
更
為
有
錢
但
貧
者
卻
無
立
錐
之
地
，
不
是
一
個
公
平
和
正
義
的
社

會
。
如
何
確
實
面
對
問
題
，
找
出
解
決
方
案
，
是
當
今
全
台
灣
政
治
與
社
會
最
重
要
的
課
題
之
一
。

從
以
上
討
論
的
脈
絡
，
我
認
為
必
須
正
視
以
下
幾
個
議
題
。

第
一
，
政
府
應
該
積
極
面
對
中
國
的
帽
起
，
而
善
用
中
團
甚
至
全
球
的
人
力
和
資
金
。
企
業
有

其
運
作
邏
輯
，
試
圖
用
政
治
手
段
來
解
決
經
濟
問
題
，
例
如
試
圖
挽
回
因
為
成
本
問
題
而
外
移
的
企

業
，
只
有
徒
增
困
擾
徒
勞
無
功
。
政
府
應
該
思
考
的
是
如
何
運
用
全
球
(
包
括
中
國
)
的
資
金
和
人

力
，
來
活
絡
經
濟
。
短
期
而
言
，
例
如
開
放
大
陸
觀
光
，
就
可
因
為
帶
動
經
濟
而
解
決
很
大
部
分
中

高
年
的
失
業
人
力
;
長
期
而
言
，
利
用
便
宜
而
附
加
價
值
高
的
中
國
人
力
，
也
可
解
決
現
今
台
灣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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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技
人
才
不
足
的
問
題
。

第
二
，

為
了
社
會
的
公
平
正
義

，

政
府
應
該
積
極
建
立
公
平
稅
制
。
社
會
的
長
期
貧
富
不
均

，

將
引
發
動
蕩
，

因
此
近
代
多
數
國
家
已
採
取

「
累
進
稅
制

」
及
「
社
會
福
利
」
來
加
以
改
善
。
現

今
的
政
府
由
於
選
舉
之
故

，

亂
開
支
票

，

收
買
特
定
選
民

，

雖
然
有
部
分
可
以
達
到
福
利
救
濟
的

效
果
，

但
這
完
全
不
是
一
個
理
性
規
劃
的
社
會
福
利
架
構
。
另
方
面

，

為
了
吸
引
台
商
回
國
投
資

，

又
亂
開
另
一
種
有
利
於
富
人
不
必
繳
稅
的
支
票

，

以
致
於
國
庫
大
量
失
血

，

卻
又
沒
有
達
到
社
會
公

平
正
義
的
效
果
。
現
今
的
新
自
由
主
義
意
識
型
態
倡
導
低
稅
制

、

低
社
會
福
利
等
政
策
，

並
以
競
爭

力
來
鼓
吹
這
些
政
策

，

但
是
北
歐
諸
國
歷
年
來
在
競
爭
力
排
名
中
都
名
列
前
茅
的
例
子
顯
示

，

工
資

高
、

稅
率
高
而
福
利
優
的
社
會

，

並
不
會
影
響
該
社
會
的
競
爭
力

，

相
反
地
，

稅
率
高
和
福
利
優
反

而
創
造
了
穩
定
的
社
會
環
境
，

優
化
了
教
育
品
質
，

使
得
這
些
北
歐
社
會
在
世
界
中
仍
具
有
高
度
創

新
能
力
和
競
爭
力
。
因
此

，
重
要
的
不
是
稅
率
問
題

，
而
是
如
何
創
造
一
個
公
義
而
高
教
育
素
質
的
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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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，
政
府
倡
導
知

識
經
濟
有
其
必
要

，

也
是
當
今
台
灣
必
須
轉
型
的
道
路
。
但
是
政
府
應
將

有
限
的
財
政
資
源

，
用
來
鼓
勵
和
獎
勵
對
台
灣
未
來
有
策
略
性
意
義
的
產
業

，

而
對
於
很
多
已
經
不

再
具
有
競
爭
優
勢
的
產
業
類
型
，
則
不
應
讓
其
再
享
有
優
厚
的
稅
率
優
惠
，
而
應
讓
其
遵
守

經
濟
規

律
或
外
移
。
例
如
一
些
電
子
業
如
今
已
經
是
以
成
本
為
競
爭
優
勢
的

「
傳
統
」
產
業
，

而
不
再
是
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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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技
業
，

因
此
不
應
再
享
有
稅
率
優
惠

;

而
大
煉
鋼
廠
或
大
石
化
廠
之
類
高
污
染
的
產
業
，

也
不
應

列
入
鼓
勵
之
產
業
之
列
。
這
些
廠
商
如
願
意
投
資
台
灣

，

則
應
付
出
更
多
的
稅

，

來
防
制
和
控
制
污

染
，

而
不
應
讓
整
個
社
會
來
吸
收
這
些
成
本
。

第
四
，

政
府
與
民
間
社
會
應
重
視
具
「
社
會
創
新
」
的
事
業
。
創
新
一
向
被
視
為
是
有
關
科
技

的
議
題
，

但
是
這
個
看
法
大
狹
隘
。
社
會
創
新
意
味
某
些
社
會
群
體

，

願
意
突
破
或
利
用
既
有
社
會

資
源
，

將
弱
勢
群
體
納
入
社
會
運
作
的
方
式

，

從
事
新
生
事
業
和
創
造
就
業
。
現
今
這
樣
的
工
作

，

大
多
由
非
政
府
組
織
的
第
三
部
門
團
體
來
從
事

，

包
括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團
體

，

以
發
展
社
區
產
業

特
色
的
方
式

，

創
造
本
地
就
業
和
發
展
觀
光

，

來
帶
動
社
區
發
展
。
這
類
的
社
會
創
新
雖
不
是
主

流
，

但
是
卻
能
夠
局
部
解
決
社
區
和
弱
勢
者
的
就
業
問
題

，

並
對
於
陷
入
經
濟
困
境
的
社
區
提
供
了

出
路
。
政
府
應
鼓
勵
有
錢
的
富
人
捐
助
這
些
第
三
部
門
團
體

，

帶
動
和
培
力

(2

切
。
這
三
這
些
弱
勢

者
，

使
其
自
我
改
善
自
己
的
能
力
進

而
參
與
社
會
。

最
後
，

我
們
應
該
共
同
呼
籲
建
立
一
個
公
正
和
公
義
的
社
會
。
雖
然
台
灣
社
會
沒
有
社
會
契
約

的
傳
統
，

無
法
像
北
歐
社
會
一
樣

，

能
夠
建
立
一
個
具
有
共
識
的
社
會

，

但
是
任
何
的
共
識
都
是
人

為
創
造
出

來
的
。
在
中
國
古
老
的
智
慧
中

，

已
有

「
人
飢
己
飢
、
人
溺
己
溺

」
的
傳
統
，

儒
家
學
說

教
導
後
人
要
有

「
民
胞
物
與
」
的
精
神
，

團
父
孫
中

山
倡
導

「
大
同
世
界
」
'

這
些
不
都
是
社
會
契

約
的
典
範
?
當
今
的
台
灣
社
會
與
政
治
領
導
人

，

應
該
要
具
有
大
格
局

，

放
棄
以
勝
選
為
考
量
的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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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
局
，

來
共
同
參
與
建
構
一
個
具
有
正
義
的
社
會
。
這
個
社
會
應
該
是
一
個
全
體
公
民
參
與

，

建
立

一
個
利
益
共
享
、
風
險
分
攤
的
社
會
。
在
這
個
社
會
裡

，

每
個
人
活
得
有
尊
嚴

，

也
願
意
協
助
弱
勢

者
跨
越
障
礙
，

實
現
公
平
公
正
的
社
會
境
界
。
而
這
樣
社
會
契
約
的
建
立

，

首
先
需
要
我
們
的
政
治

人
物
能
夠
放
棄
成
見

，

共
同
參
與
;

其
次
則
是
社
會
具
有
聲
望
的
領
袖

，

願
意
參
與
來
建
立
共
識
。

雖
然
這
樣
的
想
法

，

在
當
今
選
戰
激
烈
之
時
，
看
起
來
有
些
不
切
實
際

，

但
是
一
個
新
時
代
的
建

立
，

需
要
勇
氣
也
需
要
智
慧

，

但
這
似
乎
是
台
灣
社
會
現
今
最
缺
乏
的
成
分
。

五
、
結
論

台
灣
貧
富
差
距
已
經
拉
大
到
非
常
嚴
重
的
地
步

，

然
至
今
政
府
仍
無
真
正
的
對
策
來
面
對

，

徒

使
問
題
更
加
惡
化
。
而
全
球
化
的
結
果

，

更
讓
政
府
成
為
資
本
的
俘
虜

，

有
錢
人
不
需
繳
稅

，

反
將

社
會
需
要
的
稅
收
轉
嫁
中
低
所
得
者

，

這
樣
的
社
會
是
不
公
正
的
。
以
上
我
們
對
台
灣
貧
富
差
距
的

拉
大
提
出
了
分
析
和
看
法

，

我
們
期
望
政
府
能
重
視
經
濟

，

將
經
濟
發
展
視
為
重
要
職
責

，

並
搭
配

適
當
的
產
業
與
就
業
政
策

，

且
減
免
稅
不
要
大
浮
濫

，

使
累
進
稅
率
能
發
揮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效
果

，

相
信
所
得
差
距
不
致
惡
化
甚
至
改
善
。
但
長
期
而
言

，

台
灣
社
會
要
建
立
一
個
公
平
正
義
的
社
會

，

是
需
要
類
似
北
歐
般
的
社
會
契
約
和
共
識

，

而
這
需
要
台
灣
社
會
領
導
階
層
的
智
慧
和
道
德
勇
氣
。




